
國營航空站噪音補償金分配及使用辦法 

(一)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交通部（89）交航發字第 8927號令訂發布全

文 9條；並自發布日起施行。 

(二)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十七日交通部交航發字第 0940085002號令修正發布第 

2～4、7條條文。 

(三)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交通部交航字第 0960085066號令修正發布

名稱及全文 24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（原名稱：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

辦法；新名稱：國營航空站噪音防制費分配及使用辦法）。 

(四)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交通部交航字第 0970085063號令修正發布第 

3、4、7、10條條文。 

(五)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十七日交通部交航字第 0990085015 號令增訂發布第 

23-1條條文。 

(六)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交通部交航字第 10250173311 號令修正

發布第 3條條文。 

(七)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交通部交航字第 10450154731 號令修正

發布名稱及全文 22條；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（原名稱：國營航空站

噪音防制費分配及使用辦法；新名稱：國營航空站噪音補償金分配及使用辦

法）。 

 

◎條文 

第 1 條  

本辦法依民用航空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2 條  

依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所定收費標準收取之噪音補償金應作為噪

音補償作業之用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（以下簡稱民航局）得視需要調

整部分國營航空站（以下簡稱航空站）之噪音補償金統籌運用並供其

他航空站使用，調整比例不得高於百分之十。 

第 3 條  

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航空站附近：指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公告之各航空站周圍航

空噪音防制區。 



二、噪音防制措施：指為隔離或降低航空站附近航空噪音影響之作

為。 

三、噪音防制設施：指為隔離或降低航空站附近航空噪音影響所設置

之防音設施、設備及其附屬配件。 

四、學校：指符合私立學校法、大學法、專科學校法、職業學校法、

高級中學法、國民教育法規定之學校或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

之幼兒園（含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）。 

五、圖書館：指符合圖書館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圖書館。 

六、醫院：指符合醫療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醫院。 

七、托育機構：指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兒童及少

年福利機構、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。 

八、合法建築物：指具有下列文件之一，並經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或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審核認可之建築物； 

（一）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建築物： 

      1.房屋稅籍證明。 

      2.戶籍遷入證明。 

      3.用水、用電證明。 

（二）實施建築管理後之建築物： 

      1.建築物登記謄本。 

      2.建築物使用執照。 

      3.建築物所有權狀。 

九、住戶：指供人實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所有人。 

十、噪音補償措施：指經航空站研擬之噪音補償計畫內之各項措施。 

第 4 條  

噪音補償金之用途如下： 

一、補助航空站附近航空噪音防制設施所需之設置費用。 



二、辦理航空站附近之噪音補償措施。 

三、辦理各項航空噪音防制措施所需之航空噪音監測、防制、審查作

業及技術研發等相關工作之費用。 

四、辦理第一款至第三款航空噪音補償金發放所需之行政作業費用。 

第 5 條  

噪音防制設施之項目如下： 

一、防音門窗。 

二、開口部消音箱。 

三、其他必要之航空噪音防制設施如吸音天花板、吸音壁面、空調

設備及配合防制作業之房舍整修。 

四、公園：都市計畫、區域計畫內公園，具有吸收航空噪音或隔離

航空噪音源效果之設施。 

五、緩衝綠帶：道路綠化、帶狀植被，其綠覆率須達百分之八十以

上，其中多年生喬木須達百分之四十以上。 

六、其他有助隔離或降低航空噪音影響之公共設施。 

第 6 條  

航空站附近得申請補助噪音防制設施之申請人，係指申請時位於各級

航空噪音防制區內之住戶、學校、圖書館、醫院、托育機構及劃設航

空噪音防制區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 

前項住戶所有之合法建築物，並應為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中華

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八日後第一次公告航空噪音防制區前，已位於航空

噪音防制區內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補助： 

一、供工商營業使用之部分。 

二、空屋或不具獨立自用電錶之部分。 

三、供公共用途、儲藏農漁具與其他物品、飼養牲畜等使用之部分。 

第一項之學校、圖書館、醫院及托育機構，並應為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

政府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八日後第一次公告航空噪音防制區

前，已設立於航空噪音防制區內者。 

第 7 條  

航空站應協調其轄內劃設有該航空站航空噪音防制區之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提供符合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建造或設立時間規定之申請

人名冊。 

航空站應考量下列因素之一部或全部排定補助之優先順序，並通知申

請人辦理補助申請： 

一、航空噪音影響程度。 

二、住戶之合法建築物建造時間。 

三、學校、圖書館、醫院及托育機構之設立時間。 

航空站依前項排定優先順序時，學校應優先於住戶、圖書館、醫院及

托育機構。 

申請人為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時，得協調航空站酌予核撥經費協

助辦理，不受第二項及第三項考量因素之限制。 

第 8 條  

第六條申請人申請補助設置噪音防制設施之項目及地點規定如下： 

一、住戶、學校、圖書館、醫院及托育機構得申請第五條第一款至第

三款之項目，並應將之設置於第六條之合法建築物。 

二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申請第五條第四款至第六款所規定之

項目，並將之設置於該府或所屬鄉（鎮、市）公所經管並位於

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之公有土地。 

前項之補助，航空站得視情形予以分次辦理。 

第 9 條  

航空站於接受第六條申請人提出之噪音防制設施申請書後，依下列規

定審核所申請之噪音防制設施項目： 



一、第五條第一款之防音門窗，設置完成後應具一定減音值。 

二、住戶合法建築物之補助範圍，應為具有門窗可直接通達戶外之

居住使用區域。 

三、學校及托育機構合法建築物之補助範圍，應為受航空噪音影響

學生學習之區域，不包含合作社、廁所、廚房及其他認定不屬

學習區域。 

四、醫院合法建築物之補助範圍，應為病床設置之區域。 

前項第一款具一定減音值之定義及認定方式由民航局公告並刊登行

政院公報。 

第 10 條  

航空站附近住戶、學校、圖書館、醫院及托育機構得申請噪音補償措

施。 

為辦理噪音補償措施，航空站應研擬噪音補償計畫，其項目及內容如

下： 

一、補償範圍：以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公告之各航空站周圍航空

噪音防制區為限。 

二、補償對象：航空站附近住戶、學校、圖書館、醫院及托育機構。 

三、補償金額。 

四、補償金發放方式：得以現金或辦理相關活動等方式辦理。 

五、其他相關事項。 

第一項之住戶，得不受第三條第九款合法建築物所有人規定之限制。 

第 11 條  

前條之噪音補償措施申請，航空站得參酌噪音防制設施補助工作辦理

情形及徵收噪音補償金額度等因素決定優先順序及噪音補償額度，並

通知申請人辦理之。 

 



第 12 條  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如有辦理第四條第三款之工作事項，得向航

空站申請補助該費用。 

第 13 條  

航空站為執行噪音防制設施補助及噪音補償措施工作，得就年度噪音

防制設施補助與噪音補償措施作業所需相關資料及其他相關事項協

調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協助辦理。 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並得依前項協調結果向航空站申請補助第四

條第四款之費用。 

第 14 條  

航空站應參酌其徵收噪音補償金額度、噪音防制設施補助情形及噪音

補償計畫研擬工作計畫，且該計畫預計執行年度不得低於五年並定期

檢討之。 

前項工作計畫經報請民航局同意後，航空站應依計畫及每年度噪音補

償金實際徵收額度，編列年度執行計畫。 

第 15 條  

航空站依前條第一項提送工作計畫時，用於第四條第四款之行政作業

費用，其歷年累計總額不得超過噪音補償金歷年累計百分之十。 

第 16 條  

申請人申請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時應提供下列資料： 

一、申請書。 

二、證明文件。 

前項資料之文書格式及申請、審核及檢查作業由民航局公告並刊登行

政院公報。 

依第十條申請噪音補償者，應依航空站通知之補償項目檢附具領清冊

或相關單據等證明文件。 



第 17 條  

航空站屬軍民合用者，其噪音防制設施補助工作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民用塔台所轄之航空站，準用第六條至第十六條規定。 

二、軍用塔台所轄之航空站，得準用第六條至第十六條之規定，或就

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之補助程序，由民航局與國防部空軍司令

部協調並經交通部同意後依協調內容辦理。 

第 18 條  

各航空站航空噪音防制區如跨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之行政區者，

該航空站徵收之噪音補償金得按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或民航局所繪等

噪音線圖內之面積或戶口數等比例分配。 

第 19 條  

為利噪音補償作業工作之協調與監督，民航局得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及

學者專家審查各航空站之噪音補償金發放爭議事件、工作計畫、年度

執行計畫及執行成果。 

第 20 條  

為利噪音補償作業工作之規劃與執行，各航空站得邀集相關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代表、專家學者、相關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長或村（里）

長協調、諮詢或研擬相關事務。 

航空站屬軍民合用者，航空站除得邀集前項人員協調、諮詢或研擬相

關事務外，並應邀請該軍用航空管理機關指派代表參加。 

第 21 條  

受噪音防制設施補助者應妥善管理、使用及維護噪音防制設施，航空

站得不定期查核其噪音防制設施之使用狀況。 

受噪音防制設施補助者不得拆遷或換裝相關噪音防制設施。但事先報

經航空站同意或相關噪音防制設施達一定保管年限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相關噪音防制設施之一定保管年限，由民航局公告並刊登行政院



公報。 

受噪音防制設施補助者拒絕航空站執行第一項之查核或查核結果違

反第二項規定者，航空站得要求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得依情

節輕重停止一年至五年之補助。 

第 22 條  

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 


